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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8 证券简称：安泰集团 编号：临 2025－050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二六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新泰钢铁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可为双方

节省采购成本，减少产品远销的运输成本，双方的交易有利于提高安泰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产

业链的综合利用效率，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二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

二六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公司及子公司山西安泰型钢有限公司（“安

泰型钢”）、山西宏安焦化科技有限公司(“宏安焦化”)与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有

限公司（“新泰钢铁”）及其子公司山西安泰集团冶炼有限公司（“冶炼公司”）、

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富安新材”）之间在 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11 月 26 日召开专门会议对公司 2026 年度预计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一致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是正常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和结算政策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因本次预计发生额是

根据当前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的测算，如果协议有效期内，相关产品的市场

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导致相关产品的全年交易额可能超出本次预计发生额时，提请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审议因产品价格波动而对相关交易预计的调整事项。

（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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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名称
交易内容

2025 年全年

预计发生额

2025年1-9月

实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出售商品

新泰钢铁

冶炼公司

富安新材

电力 18,000.00 10,887.68

本年前三季度各项关联交易的

实际发生额均小于预计发生额

（对应三个季度测算），主要是

一方面交易产品（主要是钢坯、

线材、废钢）的市场价格低于预

计时的测算价格，另一方面，实际

交易数量略低于预计发生量。

焦炉煤气 13,000.00 9,148.70

废钢 15,600.00 7,586.78

小计 46,600.00 27,623.16

提供劳务
新泰钢铁

富安新材
运输劳务 3,000.00 1,364.89

受托加工
新泰钢铁

水渣加工 5,600.00 2,314.46

煤气发电 17,800.00 10,547.90

小计 23,400.00 12,862.36

采购商品

新泰钢铁
钢坯 462,000.00 274,571.90

高炉煤气 1,560.00 1,145.86

富安新材 线材 680.00 325.96

小计 464,240.00 276,043.72

（三）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6 年预计

发生量

2026 年预计

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出售商品

新泰钢铁

冶炼公司

富安新材

电力 40,000 万度 17,200.00 98.00

焦炉煤气 20,000 万立方 13,000.00 100.00

废钢 5.5 万吨 13,750.00 100.00

小计 / 43,950.00 /

提供劳务
新泰钢铁

富安新材
运输劳务 / 2,300.00 51.00

受托加工
新泰钢铁

水渣加工 80 万吨 5,200.00 100.00

煤气发电 85,000 万度 17,000.00 100.00

小计 / 22,200.00 /

采购商品

新泰钢铁
钢坯 140 万吨 448,000.00 100.00

高炉煤气 12,000 万立方 1,560.00 100.00

富安新材 线材 0.2 万吨 650.00 100.00

小计 / 450,210.00 /

预计发生额（均不含税）为公司根据近年来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变化

情况以及正常的生产计划做出的预测，最终发生额以每月的最后定价和双方的实际

交易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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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由于地域上的紧密相连、生产工艺上的相互衔接、原材料采购和运输上的协

同效应，公司与新泰钢铁一直存在业务往来。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安民实际控制的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泰钢铁 100%的股权，由此，

公司与新泰钢铁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方，与新泰钢铁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

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新泰钢铁成立于 2005 年 5 月，主要经营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目前注册

资本为 3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武辉。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新泰钢铁经

审计的总资产为117.68亿元，净资产为17.35亿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3.88

亿元，净利润-4.38 亿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新泰钢铁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17.52 亿元，净资产为 16.58 亿元，2025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92.46 亿元，

净利润-0.79 亿元。

公司与关联方前期实际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

未出现违约情形。新泰钢铁目前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及结算方式

（一）主要内容

根据双方的业务往来，为保证供需双方交易的正常进行，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

经济利益，公司及子公司安泰型钢、宏安焦化与关联方新泰钢铁及其子公司冶炼

公司、富安新材就双方 2026 年度日常经营性的交易事项签订《电力销售协议》《焦

炉煤气销售协议》《废钢销售协议》《运输劳务协议》《水渣委托加工协议》《委托

发电协议》及《钢坯采购协议》《高炉煤气采购协议》《线材采购协议》。协议分别

对双方交易的内容、定价政策、结算与付款方式、协议生效及有效期等进行规范

与约束，各方将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

各协议自公司股东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协议期满后，除非一方书面通知对方终止双方间的合作，否则协议条款在

符合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规定的前提下仍然有效，但双方应当尽快重新签订下

年度的协议。

（二）定价政策

双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为：（1）国家有统一价格标准的，按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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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国家没有统一价格标准的，但有地方收费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2）

没有上述两项价格或标准的，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市场价格执行；（3）没有上述价

格或标准的，则按成本加成价定价；（4）既没有市场价，也不适合成本加成价定

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5）关联交易双方提供的产品、服务等，其价格应根据

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的确定，不得利用自身的优势或垄断地位强迫对方接受不合理

的条件，同时，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公司以公允价格向关

联方销售产品或采购商品。

对于执行市场价格的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应随时收集交易商品市场价格信息，

进行跟踪检查，并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当交

易的商品或劳务服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

易价格，并签订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各项交易内容的具体定价政策如下：

交易内容 定价政策

电力

双方按照甲方当月向国网购电的平均价格作为双方当月销售电力的结算价

格，国网购电的平均价格是：购国网的电度电价与每度电的基本电费之和，

其中每度电的基本电费是以固定缴纳的基本电费总额在购国网电量与自发电

量上分摊计算。

焦炉煤气

双方根据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

供气基准价格，确定本协议项下产品的销售单价为 0.65 元/立方（不含税价）。

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供气基准价格做出

调整，则本协议项下之产品价格亦随之进行调整，并考虑煤气气质和市场情

况，合理确定产品价格。

废钢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

原则下，双方同意按照“我的钢铁网”上公布的当月当地废钢产品的平均价

格作为当月产品的结算价。

运输劳务
汽运业务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运输劳

务价格；铁路运输服务，双方按照协议价定价。

水渣加工

双方同意以成本加成作为委托加工费用的定价政策，具体为：在公司上月平

均加工成本基础上加成 20%确定为当年年度每月的委托加工费用结算价格，如

遇上下月产量变动幅度超 50%以上时，双方参考最近一期产量相对稳定月份的

成本协商定价。

煤气发电
双方同意以成本加成作为委托发电费用的定价政策，具体为：在公司上月平

均发电成本基础上加成 10%确定为当年年度每月的委托发电费用结算价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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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下月产量变动幅度超 50%以上时，双方参考最近一期产量相对稳定月份的

成本协商定价。

钢坯

因交易钢坯--异形坯属于专用产品，无可直接参考的市场价格，因此，双方

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方坯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

原则下，双方同意以普碳方坯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在此基础上加上方坯

与交易钢坯产品之间的成本差价确定为结算价，普碳方坯市场价格按照“中

国钢铁产业网”唐宋钢坯价格指数的平均价制定，其他材质钢坯价格参考与

普碳方坯市场差价在普碳钢坯价格基础上再进行加价。如年度内关联方加工

成本未发生重大变动，参照关联方加工异形坯的标准成本，双方协商确定2026年

方坯与交易钢坯产品之间的成本差价为 85 元/吨（含税价）。

高炉煤气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

供气基准价格及各种煤气的热值比例，确定本协议项下产品的采购价格为

0.13 元/立方（不含税价）。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

生产企业供气基准价格做出调整，则本协议项下之产品价格亦随之进行调整，

并考虑煤气气质和市场情况，合理确定产品价格。

线材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

原则下，双方同意按照订单签订当月当地线材产品的市场价格确定每一订单

项下产品的价格。

上述各项交易内容的定价政策仅为双方的暂时约定，协议签订后公司将聘请

独立财务顾问就协议项下的定价政策进行独立评定，且双方同意：最终的定价政

策以独立财务顾问确定的政策为准。届时，双方将签订补充协议，以反映修改后

的定价政策，对于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已经发生且已经结算的交易，双方应当按照

补充协议约定的定价政策重新计算货款，多退少补。

（三）结算与付款

1、钢坯采购的结算与付款：公司根据生产计划每月与关联方签订《钢坯购销

合同》，按周分解并向关联方下达《采购订单》，参照关联方向第三方销售钢坯的

预收款方式，公司于该订单下达后向关联方预付该订单下的钢坯货款，按月结算，

不晚于次月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上月结算与付款。如果钢坯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

变化，双方将及时调整钢坯采购的结算政策，确保双方的钢坯结算政策同乙方和

其独立第三方的钢坯结算政策相符。

2、其他各项交易的结算与付款均为：双方每月结算一次，并开具结算单，款项

在当月先暂估收取，不晚于次月的 5个工作日内完成上月结算与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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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交易的货款可采用现汇、承兑汇票或其他双方认可的方式进行支付（如果

采用承兑汇票结算，则需支付承兑与现汇的差价）。若买方未能按照各协议及订货单

的约定及时、足额地向卖方支付产品货款，则每延迟一日，针对未付款部分，买方

应当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并向卖方支付该等违约金。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公司与关联方为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关联交易在双方目前的资产和股权

结构下不可避免，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方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但从长远考虑，公司

与关联方将积极推动关联交易的解决，提高上市公司的独立性，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权益。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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